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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其模糊性研究述评 

——基于五项权利视角 

刘灵辉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农村集体土地转为非农用时)和继承权(承包人

死亡时)五项权利及其模糊性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在简要评述基础上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其相关研究予

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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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five land rights and their ambiguity. The five land rights include ownership, 
contracting right, management right, development rights (when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s use is changed from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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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

是土地产权不清晰。 有人认为农地产权模糊性表现
在所有权模糊和使用权模糊两个方面[1-2]，而有学者

则认为农地产权模糊体现在产权主体模糊、产权内

涵模糊和产权处分模糊三个方面[3]。有学者根据产

权理论将农地产权定义为农地控制权，认为模糊的农

地产权相应地指农地控制权实际归属上的模糊[4-5]。

一些学者通过扩展巴泽尔的(公共领域)概念揭示产
权模糊化的本质，认为农地产权模糊性表现为法律

歧视制造的“公共领域 III”和行为能力受约束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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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公共领域 V”[6]。 
由此可见，学术界在农地产权模糊性的表现形

式这一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现行法律政策比较明

确的农地产权格局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是农

地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显然，“三权分置”下的

农地产权格局是以承包地保持农业用途不变为前

提的。但在农地非农转用时，还必然涉及到农地发

展权问题，即农地由农业用途的土地转化为其他用

途，获得最佳回报的权利[7]。同时，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和发展权均属于承包人生前所面对的农

地权利体系，在承包人死亡后，还涉及到农地继承

权问题。因此，根据农地农用和农地非农转用、承

包人生前和承包人死亡后两个维度，中国农地产权

包含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和继承权五

项权利。为了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模糊性及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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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笔者现基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五项权利视

角，对相关文献予以全面梳理，包括农地产权模糊

性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应对措施，研析相关代

表性观点和结论，以对当代中国土地产权结构模糊

性进行反思性述评，进而对中国土地产权结构改革

进行展望。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模糊性 

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方面，韩立达等

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有组、村和乡(镇)

三级集体经济组织[8]，但对于所有权主体究竟属于

哪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各个层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各

自拥有多少土地产权份额、各个层级集体经济组织

之间围绕土地产权的关系为何等问题，徐宏潇和

Peter Ho认为还处于法律政策上含混不清、实践上
兼而有之的状态[9-10]。除集体经济组织之外，黄涛认

为应以“董事制改造的村民委员会”[11]，雷寰认为

应以“法人化的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12]。

然而，周昌洪认为村民委员会名为村民自治组织，

实际上为准行政组织，它与上一级行政组织乡(镇)

政府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土地名为集体

所有，实际上成了乡村干部的小团体所有，有的甚

至成为个别乡村干部的个人所有[13]。张千帆认为，

集体所有不是村委会或任何村级组织所有，而是全

体村民所有[14]。 

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的成因，陈明认

为是由于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同时被两

个或三个集体组织享有，而没有明确到底谁是农村

土地最终的所有者[15]，孙鹏则归因于“集体”这一

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和模糊性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

的载体[16]，何·皮特认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

主体上的不确定性是“有意的制度模糊”，政府在

制定法规时有意地模糊了“集体”这个概念，模糊

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最基本单位[17]。 

所有权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体系中处于核心

地位。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处于模糊不清的

状态，法律政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这导致集

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造成“人人有权、人人

无权”的局面，同时，农地所有权主体的不清晰很

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多个主体对农村产权的交叉所

有问题，这是造成我国大量出现侵犯农地现实权利

享有者利益的根本原因之一。为明晰集体土地所有

权主体，陈胜祥建议从具有“总有”性质的集体所

有权之中派生出具有成员所有权含义的农户承包

权，以此对集体所有权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可

在实践中经由个人支配的产权形态[18]，杨小凯、文

贯中提出应实行彻底市场导向的改革——农地私

有化[19-20]，胡萧力则认为，要解决农村土地产权的

模糊性，私有化并非唯一解决方案，更非现实的方

案，进而提出“双层制集体所有制结构”以实现集

体所有制清晰化[21]，李自成建议实行农村土地产权

制度的多元化改革，建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级土

地所有制[22]，王金红认为未来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

实践形式是“集体所有、农民永佃”[23]，然而，李

维庆认为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国家

所有，农民永佃”[24]。 

二、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模糊性 

学术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存在

较大争议。谭玲认为承包权是一种产生于所有权而

又相对独立于所有权的一种权能[25]。肖鹏认为，对

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的认识，关系到如何规

范土地承包权的概念和内容，也关系到如何将土地

承包权纳入现有的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因此，土

地承包权的权利性质界定不清，会影响到土地承包

权的权利内容及权能实现，并直接影响着“三权分

置”下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之间的权利格局。 
对于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的争议，有“成员权

说”“物权说”“综合权利说”与“期待权说”之争。

张占斌等研究认为，土地承包权是《农村土地承包

法》赋予农民的权利，并且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才能享有[27]。王景新认为我国农民土地承包权实际

上是集体成员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综合体现，

承包权即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这项权利是由习

俗逐渐成为法律的[28]。刘灵辉等认为，农村集体土

地承包权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在行使所有者权利

发包土地时，农户依法享有承包土地的资格[29]。朱

广新认为承包权实际上是成员权在土地承包上的

一种具体化，是土地经营权取得的一种中介[30]。刘

守英研究认为承包权是其社区成员权在家庭承包

制下的实现方式[31]。持“物权说”的学者却认为承

包权是一种物权。张力等指出将承包权界定为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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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能力或者资格的观点混淆了承包权与农民

身份，也无法实现承包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因此，

承包权理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是一项独立的

物权，性质也为用益物权[32]，然而，邓大才通过对

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本质和特征分析，认为土地承包

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性质，但是这一物权性质一直难

以得到落实[33]。朱继胜研究认为，土地承包权既非

“成员权”亦非“物权”，而是当农户在土地承包

经营权上设立土地经营权，将土地交给他人利用

时，其占有、使用权能受到土地经营权限制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34]。一些学者持“综合权利说”，如潘

俊认为土地承包权主要包括“承包地位维持权、分

离对价请求权、征收补偿获取权、继承权、退出权

等，其中承包地位维持权是最重要的身份性权利，

是其他财产性权利的基础”[35]。一些学者持“期待

权说”，如丁关良研究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种期

待权，在发包前或继承、转让、互换前，只有可能

性而不具备现实性[36]。 
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模糊的成因，管

洪彦等认为是将“农户承包权”的误读导致了对“三

权分置”的内涵产生误解，以至于认为“农户承包

权”是异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创概念[37]。朱继胜

研究认为，对于土地承包权的性质有“成员权说”

和“物权说”之争的原因在于，前者之所指为土地

承包权Ⅰ，即集体成员承包土地的资格，后者所指

为土地承包权Ⅱ，即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土

地经营权后的权利状态[33]。陶钟太朗等研究认为，

“农户承包权”的二元性使其在不同的三权分置模

式下，或者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或者表
现为集体成员权(成员权)[38]。 
为清晰界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陈朝兵

提出从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入

手，将土地承包权的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并明确

承包权的主要权利内容，主要包括占有权、收益权、

继承权和退出权[39]，肖鹏研究认为，“三权分离”

后无法说明和体现土地承包权的内容，是土地承包

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难点所在，因此，应当围绕

农户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同一地块的权利，进一步明

确土地承包权包括持续承包、继续承包、优先购买

和补偿请求等权利内容[26]。张守夫等研究认为，“三

权分置”后，禁止承包权流转作为过渡性政策是土

地制度改革的近期战略目标；但是，从长远的战略

趋向看，承包权不可能让农民永远带进城市不变，

当中国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时承包权最终可以流

转[40]。 

三、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模糊性 

土地经营权作为农民可以依法处置的一项用

益物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刘灵辉研究认为，经

营权是指农民在承包期内对承包的土地享有的占

有、使用、收益及部分处置的权利[41]。如果处于核

心地位的土地经营权都异常模糊不清，那么对于农

民流转权利的意愿、农地权利的市场优化配置等方

面都将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

几个方面，在权利主体方面，李伟伟研究认为，在

土地未流转的情况下，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是

“合二为一”的，权利主体都是农民，在土地发生

流转的情况下，经营权的主体则是第三方经营者[42]。

然而，赵鲲认为在共享土地经营权形成的规模经营

中，承包农户并没有完全让渡土地经营权，而是通

过合同约定方式与新型主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分享[43]，

胡振华等还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也应通过“三权分

置”获得一定程度的经营权[44]。在经营期限方面，

James Kai-sing Kung et al研究认为，农民所持有的
农地使用权缺乏预期的稳定性且具有不确定性[45]。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承

包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然而，在土地承包关系“长

久不变”政策下农民享有的经营权期限并不确定。

李凤梅认为，农民的经营期限存在着无限年[46]，胡

昕宇等认为农民的经营期限超过现行 30 年但不高
于 70年[47]，张红宇等认为农民的经营期限可参照城

市建设用地使用权 70 年的规定，将土地承包周期
为 70年[48]。在经营权指向地块方面，孟祥仲等认为，

虽然《物权法》规定承包期届满可由土地承包经营

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但其并未明确规

定农民在什么情况下有续包多少土地的权力[49]，同

时，林旭认为，续包的土地是否是现在承包的土地

亦不明确[50]。在经营权的处分方式方面，农民对经

营权的处分除法律法规允许的流转权之外，农民是

否可以抵押经营权、选择有偿退出方式完全让渡经

营权都尚未在法律层面得到体现。同时，鉴于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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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经营权的紧密相关性，经营权的处分是否会连

带地影响承包权也尚不明确，尤其在土地转让时，

史卫民、袁震认为转让的法律后果使原承包人完全

退出承包经营关系，也即转让会造成农民承包权的

丧失[51-52]，而丁关良等认为转让是保留物权性质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在承包期内将部分或全

部权利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即转让不会对农民承包

权产生影响[53]，朱广新则认为转让可能使土地承包

经营权人最终丧失对农村土地的权利，或者至少造

成其在剩余承包期限内丧失对农村土地的权利，即

承包权丧失和承包权不丧失均有可能[29]。 
关于经营权期限的模糊，杨久栋等认为，“长

久不变”是具有指引方向功能的政策性语言，要转

变为准确表述、便于执行的法言法语，就必须明确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期限[54]。然而，现行法律政

策并未对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与经营权的期

限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规定。关于经营权指向地

块的模糊，刘灵辉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现行《农

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并没有对

现行承包关系向下轮承包过渡时政府和集体采取

何种方式让农民的承包关系得以延续这一问题做

出详细规定，那么集体在实际操作中就存在至少两

种可能性：第一，维持上轮承包地位置、面积等不

变，单纯地延长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期限。第二，届

时集体按各户享有承包资格的人数再进行一次土

地发包[55]。关于经营权的处分方式方面，丁关良认

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抵押权的客体有动产和不

动产。关于经营权债权抵押的“创新”违背了大陆

法系“债权不得单独抵押只能质押”的国内外立法

例[56]。因此，债权不能抵押，只能成为质押标的物。

关于经营权的处分是否会连带地影响承包权方面，

蔡虹认为，目前农村土地转让大多是农户间自发进

行的，采取口头协议进行土地流转的仍然不少，大

都没有通过签订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即便存在为数不多的书面流转协议，大多也不

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确

定等问题[57]。 
对于明晰集体土地经营权的对策建议，刘振伟

指出，三权分置关键是土地经营权定性[58]，赖丽华

认为“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权利法律制度构建，

重心在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逻辑结构与现实

国情，将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独立出来，构造物

权化和债权化并置的二元农村土地经营权制度[59]，

李国强认为，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土地

经营权应与土地所有权权能意义上的使用权区分

开，将其作为法律制度创制的新的私权[60]，张毅等

指出，经营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和入股

方式流转条件下属于债权性质，在转让和互换流转

条件下属于物权性质[61]。关于经营权的期限，刘灵

辉认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土地承包

期的“长久”性可以通过“法定承包期届满+自动
无偿续期”来实现[62]；关于经营权指向地块，李洪

波认为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彻底锁定现有

土地承包关系，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分配、分

割和调整[63]，刘灵辉认为，应完善《土地管理法》

和《农地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明确第二轮土

地承包期届满，农民享有的承包地不再打乱重新再

分配，按照“长久不变”的政策单纯采取延长土地

承包期[64]。在经营权处分方式方面，陈朝兵认为土

地经营权的权利内容主要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

益权和处分权，其中，处分权包括入股权和抵押权

等[39]，陈锡文也强调，在原来“两权分离”模式下，

农民对承包地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

没有处分权，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抵押、担

保的，但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后，“三

权分置”模式下则允许入股、抵押和担保[65]。关于

经营权转让对承包权的影响，刘灵辉指出，转让并

不是转入方获得承包权的法定途径，承包权作为一

种身份权事实上也不能转让[41]。 

四、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模糊性 

发展权涉及到农地非农转用的决定权和巨额

增值收益的性质与分配，郭熙保认为土地发展权是

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

利的权利，是农地产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权利[66]，

事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

项目法人等多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

要实现农地非农化转用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利

益均衡，建立起“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

值收益分配机制”，必须消除农地发展权的模糊性。 
集体土地发展权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在权利来源方面，王海鸿等认为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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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源于对土地用途的价值选择[67]，刘黎黎认为土地

的发展权源于各方面因素对于农地进行非农业化

所产生的巨大利益的获取[68]，田莉等认为土地发展

权源于空间管制[69]，彭新万等认为土地发展权源于

国家的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非农用地供应政策和

城市化速度等因素[70]，杨永磊认为农地发展权源于

农地所有权，而非来自国家主权[71]。在权利归属方

面，沈守愚、胡兰玲及吴郁玲等认为农地发展权应

属于国家[72-74]，张安录则认为农地发展权归农地所

有者所有[75]，王海鸿等认为受村集体这一所有权主

体的模糊属性影响，可能导致土地发展权虚置，因

此应该将土地发展权归属于集体土地的使用者

——农民[67]，藏俊梅等指出农地发展权的行使无论

是给农民个人还是集体经济组织都不恰当[76]。丁同

民提出农地发展权应该由国家、农民和农村集体组

织分享[77]。在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理论界有三种不

同的观点：George、王万茂[78-79]主张“涨价归公”，

郑振源[80]主张“涨价归私”，周诚、陈莹等[81-82]主

张“私公兼顾”，晓叶认为，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

益分配应兼顾失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等主

体的利益，在“市场之手”的调节下，可以在实现

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确定合理比例，让国家、

集体、以及具体的土地使用权人公平共有土地发展

权[83]。 
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模糊的成因，王永莉

认为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制度设置[84]，田

园认为我国法律从未明确提出(土地发展权)这一概
念，更没有涉及到土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85]。韩凌

芬指出，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下我国并没有明确土地

发展权的归属问题[86]。沈子龙则将农村土地的权利

主体“农民集体”模糊不清的定义当成引起发展权

归属问题争论的源头[87]。 
为消除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模糊性，朱一中等

提出创设土地发展权是完善中国土地产权体系的重

要内容[88]，林坚等则认为我国应在法律上明确土地

发展权概念，引入必要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使之成

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89]。

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程雪阳认为在耕地保护、

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维护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

的分配要实现从“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建设用地指标
管制”向“规划管制+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方式转变[90]，

彭錞建议摒弃土地发展权私有论和国有论之间的无

谓争论，接受我国发展权国有的制度现实，并更新

对其合法性基础的认识[91]。同时，在理念和制度上

将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脱钩，使并不享有土

地发展权的集体和农民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

能获得增值收益。刘明明认为，我国土地发展权的

实现应当采取土地发展权移转和国家购买土地发展

权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国情实现土地发展权利益

的公平分享[92]，柳斌等认为要明确农地发展权的权

利归属，使之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权利存在于我国

相关制度中。合理分割农地发展权收益，加大初次

分配中农民所占有的份额，确定和完善二次分配中

农民和农村集体的参与方式[93]。 

五、农村集体土地继承权模糊性 

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

很强的问题，理论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

继承开始时点、继承人范围确定、继承方式、遗产

份额划分等问题存在着巨大争议。目前，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在法律政策上处于空白地带，但

农业部已在全国 10个县市区开展了土地经营权继承
试点，未来土地经营权继承会在试点经验总结的基

础上逐步在全国放开。因此，深入研究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继承问题显得紧急而迫切。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的问题上，刘春

茂、梁文书等、徐志珍等[94-96]对承包经营权继承持

否定观点，而丁关良、张钧、郭明瑞[97-99]对土地承

包经营权继承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

的开始时点上，顾昂然、刘保玉等认为，家庭中部

分家庭成员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问

题[100-101]，韩志才则认为应以“农户”中个别成员死

亡的时间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时间开始点[102]，

刘灵辉、周应江认为，只有在“绝户”的情形下才

可能会发生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因为土地

承包是以户为单位，只有该农户中的最后一名成员

死亡时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如果农户的

家庭成员为多人，其中一人(即使是户主)死亡，作
为承包方的农户还存在，还具有经营管理承包地的

能力，不发生继承问题[103-104]。李长健等则认为，

在家庭发生死亡绝户问题时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继

承，除非有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105]。在继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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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刘凯湘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应依照《继

承法》的规定，允许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也应承

认遗赠[106]，石胜尧则认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继承应实行特别制度，承包土地不应实行遗嘱

继承和遗赠制度[107]。在继承人的选择和确定方面，

董栓成认为应遵循“单嗣继承制”[108]，梁慧星认

为“只有与被继承人共同承包的人才能对承包地有

继承权”[109]，陈华彬认为“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继

承人才享有继承权，其他继承人不享有继承权”[110]。

在遗产份额划分方面，学界观点各异，张月等认为

应采取共同继承[111]，余红等认为应采取分别继承[112]，

而梁慧星认为可采取折价补偿和折价分割[113]。 
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继承权模糊的成因，王廷勇

等认为是因为现行法明确对承包权、经营权继承认

可的内容十分有限，采用了“该承包人的继承人继

续承包”这一模糊不清的表述[114]，郑若瀚则认为主

要原因在于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身的继承问题被立法悬置了[115]。即使抛开立法规

范对于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模糊规定，单从“家庭承

包”本身的性质而言，其继承问题便有着特殊的困

难。由于建立在“户”的基础之上，因而它并不属

于个人财产，只要不是全部家庭成员死亡，承包经

营权主体就没有发生变更，财产分割亦无可能，继

承也因此无法进行。 

陈会广等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应

是下一步权能深化与结构变迁中加以统筹考虑解

决的[116]。适时启动法律修改程序，修改《继承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现行

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有关规定，拓展

土地承包经营权能范围，调整制定法在继承利益上

的适用。李圣军指出，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政策下，不能继承的承包土地肯定不是长久不变的，

但绝对的继承也不是真正的长久不变，因此必须设

定继承资格，主要是家庭存续自动顺延、举家迁移

禁止继承、跨越社区禁止继承、五保户抚养人继承、

经营权依附承包权等[117]。陈甦认为根据当前的改革

与发展趋势，应当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作为

制度选择方案，但须以土地承包费重估与交纳制度

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与收回请求权制度作为配套

措施[118]。 

六、研究简要述评及展望 

土地产权明晰化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目

标。学术界对农地产权的模糊性、模糊性产生的原

因及如何明晰农地产权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大量的

观点，但并未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的具体表

现在整体上从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和

继承权五项权利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因

此，学界应深入研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的具

体表现及其深层次影响，着重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方面。一是加强国家与

集体经济组织以及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产权边

界的研究，二是研究如何重塑一个实体的、拥有法

律人格的集体经济组织，三是对集体经济组织、农

户及内部成员之间土地权利关系和性质进行研究。 
(2)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方面。一是要对集体成

员权获得与丧失的事由进行研究，二是开展成员权

与承包权的关系研究，三是界定承包权的性质与权

利内容。 
(3) 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方面的研究。包括承包

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政策下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的承包经营权衔接策略(单
纯延长承包期还是打乱重新再分配)，经营权的性质
与权利内容，经营权处分的方式与法律后果。 

(4) 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的研究。可细分为发展
权的权源与归属研究，发展权交易与收益分配方面

的研究。 
(5) 农村集体土地继承权方面。一是土地承包经

营权继承人范围确定的原则及方法研究，二是当继

承人为 2 个及以上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遗产的
划分方法，三是土地流转后的经营权和土地未发生

流转的经营权继承实现差异问题，四是在无人继承

又无人受遗赠时，作为遗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处

置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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